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

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本

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认真审议了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与新疆广汇飞虎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冠名赞助协议书的关联交

易事项 

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平协商后订立，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定价

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事项有利于公司品牌传播与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 

本次授权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不

以投机为目，有利于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控制财务费用产生的不利影

响，有利于控制外汇风险及公司未来偿债风险，在合法、审慎的原则下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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